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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欧洲温和增长的背景下，

欧洲银行业的表现仍然不佳，

不良贷款增加，债务负担严重。欧元

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银行业通过

TARGET2借取超过4000亿欧元的资金，

欧洲银行业并未真正走出主权债务与银

行业的危机。单个成员国的存款保险机

制无法抵御大规模金融动荡，急需在欧

洲层面建立共同存款保险。单一的监管

制度、单一的清算机制、共同存款保险

制度构成欧洲银行联盟制度的三大支

柱。共同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有助于构建

欧洲金融安全网，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

中金融改革所必需的重要配套措施和制

度保障。

欧洲存款保险历史——协同存款保险

欧洲各国有各自的存款保险制度，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曾经以推动协

同存款保险制度的路径来进行欧洲国家

存款保险制度的统一。欧盟的前身欧洲

共同体委员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建

立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设想。1986

年，欧共体出台了设立存款保险制度的

建议书，其中规定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的一些基本条件，但该文件并没有确切

地提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具体

方案。欧共体各国在该文件的基础上，

根据各国国情，对本国存款保险制度做

了相应的改良。1988年1月，《欧共体

委员会存款保险指南》颁布，使成员国

已有的存款保险制度趋于一致并进一步

完善。1994年的《欧盟存款保障制度第

94/19号指令》奠定了欧盟存款保险制

度初步统一的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

当 机后《欧盟存款保障制度第2009/14号指

令》颁布，修改了《欧盟存款保障制度

第94/19号指令》中有关保障金最高限额

的规定，最低赔偿限额由2万欧元上升至

10万欧元，将存款保险制度所保护的存

款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储户存款加强保

险保障。这些指引为欧洲存款保险制度

的完善和发展设定了很多重要的改革举

措，从而促进了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进程。

欧洲共同存款保险的动因

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欧洲各国金融

安全网中的“标配”，各国依据各自的

法律及银行体系的实际情况选择实行了

不同的存款保险制度。欧债危机中，希

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相继发

生银行危机，由于欧洲其他国家持有大

量南欧国家的国债，违约风险增加，银

行危机使这些主权债券大幅度地减值，

持有这些主权债券的国家面临巨大的偿

付和债务减记压力，大规模金融动荡传

递到其他欧洲国家，对其他国家存款保

险制度形成威胁。不断爆发的欧洲银行

业危机表明，欧洲单一国家的存款保险

制度在业务紧密联系的欧洲银行业危机

发生时，无法抵御大规模金融动荡，很

可能引起其他国家银行体系危机的发

生，储户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由于欧

洲单一货币整体架构的缺陷，银行的破

产和金融冲击可降低人们对银行系统的

信心，欧洲缺乏最后贷款人和统一的存

款保险人的角色，欧洲银行从协同各国

存款保险制度的路径转向从欧元区层面

通过建立共同存款保险制度来解决这一

问题。最终建立一个欧元区的存款保险

的担保机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保护储

户特别是中小储户的利益。

欧洲银行联盟下的共同存款保险制度

从希腊开始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

欧洲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欧洲银行业危

机不断，加之欧洲银行业体系过于支离

破碎，对欧洲整体监管提出了挑战。欧

洲银行业监管规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从“最低标准与相互承认下的母国

控制”原则转到“审慎监管”原则。为

了隔离银行业风险与所在国家信用风险

之间的联系，防止因银行破产而拖垮整

个国家经济，保护纳税人利益及维护储

户特别是中小储户的利益，欧洲银行业

联盟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主要包括三

大组成部分：授权欧洲央行统一监管欧

元区银行，即实施单一监管机制；建立

一只基金对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有序破

产，即单一清算机制；建立一套完善机

制来保护欧元区银行储户的存款，即共

同存款保险机制。欧洲银行业联盟的

建立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成果，对建

立富有弹性和繁荣的经济货币联盟至

关重要。

单一监管机制。欧盟财长会议2013年

10月通过了建立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的

决议，经过一年多的测试和筹备后，该

机制于2014年11月正式启动。欧洲央行

的监管对象既包括欧元区的所有银行，

也包括自愿加入欧洲银行联盟的其他成

员国的银行。对于可能引发金融动荡

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欧洲

央行负责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成员国

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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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当局负责银行的行为监管。对中小

型银行则采取统一监管的模式，欧洲央

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和

行为监管则由成员国监管当局负责。银

行业的健康程度主要取决于银行体系的

监管质量。这在宏观上能够有效维护金

融市场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微观上以更灵活的方式保证银行的自主

经营和维护客户利益的统一。单一监管

机制是一种新的监管框架，是独立于任

何国家主权和任何国家利益之外的一个

机构，欧洲央行将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

及银行体系之外，对各国银行机构实行

监管的标准、规则及决策程度完全一

致，这种模式可视为基于欧洲特殊政治

架构下的上升到欧盟层面的监管创新制

度安排，其目的在于改变欧债危机以来

出现的金融监管分裂的局面，站在全欧

洲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更好地履行维

护欧洲金融稳定的职能。

单一清算机制。单一清算机制已于

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由单一清算

委员会全面承担欧元区银行业清算的

职能，接管成员国的银行重组和救助权

力。单一清算机制使用共同的清算原

则，即银行损失由股东和债权人而不是

纳税人承担。单一清算机制建立的目的

是在银行遭遇系统性风险时，保证清算

工作得以迅速开展，并将对纳税人和实

体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单一清算机制

的建立改革了以前仅依靠各监管当局的

合作和共同资金池来应对银行业风险的

做法。单一清算基金是支持单一清算机

制的关键内容，出资由银行按“事前、

基于风险”的原则，从成员国清算基金

获得注资，其筹款目标是创建共同资金

池支持下的规模为550亿欧元的清算基

金。预计由参与单一清算机制的银行在

8年内按先缓后急的时间节奏来筹齐资

金，到期目标水平是基金总额将达到参

与单一清算机制成员国所有信贷机构有

担保的存款总额至少1%的水平。

共同存款保险机制。2013年12月，欧

盟部长理事会就欧洲建立共同存款保险

机制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欧元区成员

国银行向本国存款担保基金缴纳资金，

当欧元区内的银行发生危机出现破产倒

闭时，按规定在7天之内启动共同存款保

险机制，对存款不超过10万欧元的储户

进行偿付。2014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指

令，进一步明确要求各成员国为银行业

建立存款保险基金，预计用十年的时间

使基金规模达到受担保银行储蓄总金额

的0.8%以上，届时这项欧洲共同存款保

险机制将覆盖欧盟95%的储户。2014年12

月，欧盟部长理事会就共同存款保险机

制达成协议。2015年11月欧盟委员会提

交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的提案，计划

于2017年开始，在7年时间内，逐渐将各

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存款保险机制转变成

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在时间表安排

上，确保平稳过渡，提供充分的时间逐

渐实现风险分担。

三大支柱中，单一监管制度和单一清

算制度已经建立，进入运作阶段。共同

存款保险制度成为最后一块最难推进的

“硬骨头”。

欧洲银行业的基础性问题急需解决

欧洲主权债务风险问题。欧洲各银

行是政府公债的大量持有者，尤其在那

些负债较多、最需要欧洲央行支持的国

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欧元

区国家政府对本国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

了救助，后果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赤字增

加，债务飙升，投资者对该国国内风险

的预期增强，对这些国家偿债能力产生

怀疑，从而大幅推高其融资成本，最终

酿成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救助希

腊的债务重组为例，通过债务重组进行

债券置换，持有希腊债务的欧洲银行不

得不接受大幅度的减记，对银行的资产

负债表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加深了银

行体系与生俱来的脆弱性，降低了银行

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当出现经济情况

不好、增长乏力的情况时，银行体系资

金可能出现问题。当银行出现危机时，

政府又不得不出手援助。这是银行危机

与政府危机的双向负循环。欧洲主权债

务风险拖累了欧元区国家的银行，欧洲

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政府债券风险成

为难题。只有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

到解决，对银行持有本国政府债券的规

模设定限制，才能够有效地隔离银行业

风险与所在国家信用风险之间的联系，

避免银行业的危机导致所在国政府出现

主权债务危机濒临破产的情况，欧洲国

家才会从共同存款保险制度中受益。

降低欧洲银行业风险。欧洲银行业

在实施共同存款保险之前必须降低银行

业风险，提供一个银行体系运行相对健

康稳定的基础。具体措施是，为配合风

险分担制度的实施，欧盟委员会采取一

系列措施减少银行业风险。2015年欧盟

单一处理委员会推出“合格债务最低要

求”（MREL），这也称为欧版的银行

业总损失吸引能力（TLAC）标准，旨在

促使大型银行具有足够大的弹性，拥有

额外的资本缓冲，提高其承担吸收损失

的能力，使之可以安然度过经济或金融

危机，不致使自己的问题蔓延至整个金

融体系，并使自己不需要政府的救助，

避免“大而不能倒”问题最终损害纳税

人。此外，它对巴塞尔协议Ⅲ中未完成

的关键部分，如杠杆率、降低风险加权

资产的波动性等也作出新规定，为共同

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一个银行体

系相对健康稳定的运行基础。

提高欧洲银行业自救能力。存款保险

制度实际是在银行自救无果之后引入政

府救助的制度安排，那么，在危机时银

行提高自救能力即银行体系内部的纾困

机制（bail-in）对欧洲共同存款制度的

实施至关重要。监管者越来越关注于提

高银行体系内部的自救能力，以尽量避

免使用公众的资金。外部救援引入之后

在危机时刻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后果是

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引致不受欢迎的

财政紧缩。自救程序规定在银行遭遇危

机时，银行的股东、债权人和大储户在

政府出资救助前承担损失，为挽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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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单，这样或可避免出现损害纳税人的

利益，动用公共资金重组银行的情况。

以应急可转债（又称Cocos债）为代表的

自救工具，是一种达到约定触发条件时

自动实现由债转股的混合资本债券。应

急可转债具有逆周期性，是市场发生异

常波动时银行可运用的自救工具之一，

其职能在于当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某一

事先要求的最低值时，可以自动地被强

制地转换为普通股，吸收资本损失，提

高资本充足率，改善资产负债表，缓解

流动性危机、增强支付能力，从而有助

于恢复危机银行的正常经营活动。

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推行中遇到的

问题

欧洲存款保险制度的差异性。欧盟

各国在存款保险制度安排上存在多种

模式，差异较大，既有大多数国实行的

“事前融资”（即事先根据需要覆盖存

款总额设定相应限额存款保险基金）的

模式，也包括英国、意大利、奥地利等

国实行的“事后融资”的模式。强制保

险与自愿保险共存，既有英国、法国、

奥地利等选择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也

有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自愿存款保险

制度；而为欧盟中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实

行的是自愿性存款保险与强制性存款保

险相结合的模式。有由政府出面建立的存

款保险制度，以英国、爱尔兰、葡萄牙

为代表；也有政府和银行业共同建立的

模式，如西班牙、荷兰、希腊。欧盟多

种不同的存款保险模式的存在及各种成

员国国内法不同的安排，使共同存款保

险制度在欧洲银行联盟的全面推行困难重

重，前景不容乐观。

欧盟成员国的银行体系规模大且集

中度高。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及FDIC的

建立，对维护银行业稳定发挥重要的重

用。这可从弗里德曼对银行存款建立联

邦存款保险制度“是1933年以来美国货

币领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的评价中可

见一斑。一个存款保险体系的可信度取

决于多种因素，如存款保险基金规模、

银行业的运行状况及背后的国家财政状

况的稳健程度，而政府作为银行系统最

后贷款人的公信力最为重要。存款保险

制度在美国近一个世纪的表现证明了其

在美国这样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的

适用性，是否也可复制到以银行业为

主导的欧洲银行业中去？2016年，美

国银行体系的总负债规模占美国GDP

的90%，而欧洲金融业是以银行业为导

向的模式，银行业负债占本国GDP的

比重普遍偏高。而且欧洲银行业的集

中度较高。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

2016年负债规模占美国GDP的12%；与

此相比，2016年德意志银行负债占德

国GDP的49%。欧洲银行体系负债规模

过大而且银行集中度高，近期又不良资

产问题凸显。在近年的欧洲银行业危机

中，当各成员国没有充足财力时，各国

银行体系的问题被转嫁给欧洲央行，导

致欧洲央行被推向其法定授权的极限。

人们有理由质疑共同存款保险制度在欧

洲的有效性。

欧洲银行体系的不均衡性。欧洲银

行业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欧洲共同

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是具有健康银行体

系的国家的纳税人愿意为发生危机的他

国银行体系的存款者提供保障，也就是

“富邻居”愿意帮扶本来就不富裕又陷

入银行业危机的“穷邻居”。“多速欧

洲”下，各国之间经济差异加大。以意

大利、希腊、西班牙为代表的“欧猪五

国”银行危机不断，以德国为代表的部

分成员国担心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意

味着保护各国银行业免受别国金融市场

动荡波及的防火墙被推翻，会使个别国

家金融市场的动荡风险波及自己国家，

本国储户为其他国家脆弱的银行系统买

单，本国银行客户将为此付出惨重代

价。2015年11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议

案，表明对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持负

面态度，敦促其政府不接受。德国拥有

欧元区体量最大的银行体系，德国不愿

参与共同存款保险制度增加了该制度在

欧洲全面推行的难度。

欧洲共同存款保险制度还有太多的变

数，受欧洲政治关系牵制、成员国内各

利益关系的博弈、成员国内法律关系的不

一致以及资金关系等多重因素限制。要产

生一个欧洲各国都认可的共同存款保险

的模式以及细则，平衡各国利益及解决

各项分歧，成为下一步推行欧洲共同存款

保险制度必须直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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